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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管理辦法第九條之一修
正條文  

 

第九條之一  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辦理本條例第二十二條之四第一項第

五款所定帳戶保管業務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一、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辦理客戶委託帳戶保管業務，其

客戶對象屬境內專業投資人者，應以證券商名義於外

匯指定銀行開設存放客戶款項之外匯存款專戶；其客

戶對象屬中華民國境外之個人、法人、政府機關或金

融機構者，應以證券商名義於國際金融業務分行開設

存放客戶款項之外匯存款專戶。 

二、存放客戶款項之外匯存款專戶，不得提領現金；其資

金之移轉，除依客戶委託為其辦理國際證券業務應支

付款項或運用資產外，以客戶本人名義開立銀行帳戶

間移轉為限，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不得動用前款款項

或資產。 

三、為利外匯收支或交易統計，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辦理

帳戶保管業務，應另依中央銀行規定辦理資料申報。 

前項客戶專戶資產，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

三十七條規定，與其自有財產，應分別獨立。 

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及其總公司就其自有財產所負債務，

其債權人不得對第一項專戶款項及因業務接受客戶委託所取得

之資產請求扣押或行使其他權利。 

 


